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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會議  

會議跟進問題  

 

1 .  請政府經濟顧問：  

( a )  提供有關製造業收入實質增長的詳細資料及統計數字，最好

能一併提供所涉行業的分項數字；  

(b )  考 慮 提 供 有 關 家 庭 每 月 收 入 低 於 家 庭 住 戶 每 月 入 息 中 位 數

5 0 %的家庭的統計數字及相關分項數字；以及  

( c )  考慮提供有關偏遠地區和新市鎮的失業概況和失業率的統計

數字。  

 

( a )  表 1 顯 示 製 造 業 近 年實質勞工收入的變動情況，有關數字根

據 政 府 統 計 處 出 版 的 《 工 資 及 薪 金 總額 按 季 統 計 報 告 》 所 公

布 的 薪 金 總 額 統 計 數 字 編 製 。 在 製 造業 下 各 主 要 行 業 組 別 的

有關數字，亦列載該表，供各委員參考。  

 最 新 數 字 顯 示 ， 總 的 來 說 ， 製 造 業 工人 在 過 去 兩 年 的 收 入 即

使 按 通 脹 作 出 調 整 後 仍 有 所 上 升 。 另一 方 面 ， 不 同 製 造 行 業

之 間 存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， 這 很 可 能 反 映不 同 的 人 力 需 求 及 供 應

情況。  

 如 欲 獲 得 更 詳 盡 的 資 料 ， 請 參 考 《 工資 及 薪 金 總 額 按 季 統 計

報告》表 13。  

( b )  表 2 按 家 庭 類 別 劃 分 ， 載 列 在 選 定 期 間 家 庭 每 月 收 入 低 於 住

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50%的家庭數目及其佔所有家庭住戶的比

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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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須注意的是，根據統計學定義，在所有住戶中，有 50%的家

庭收入必定低於中位數。此外，家庭收入低於中位數 50%的

住 戶 數 目 的 增 減 ， 則 是 反 映 收 入 較 低組 別 的 家 庭 收 入 分 布 狀

況 的 變 化 。 換 句 話 說 ， 根 據 這 個 定 義， 低 收 入 住 戶 的 總 體 數

目 在 表 面 上 未 見 有 改 善 趨 勢 ， 主 要 是 因 為 家 庭 收 入 普 遍 增

加 ， 逐 漸 把 作 為 界 定 低 收 入 住 戶 的 基準 提 高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二

零 零 七 年 第 三 季 整 體 的 家 庭 每 月 收 入 中 位 數 為 17 ,500 元 ，

較二零零四年第三季上升了 13%。  

( c )  政 府 統 計 處 現 正 研 究 編 製 有 關 偏 遠 地區 和 新 市 鎮 的 失 業 概 況

和 失 業 率 的 統 計 數 字 是 否 可 行 。 如 可行 的 話 ， 有 關 數 字 會 由

二零零七統計年度起發表。  

 



表 1：製造業的實質勞工收入  

 (指數 1999 年第 1 季 =100)

 2003 年

第 3 季

2004 年

第 3 季

2005 年

第 3 季

2006 年

第 3 季  
2007 年

第 3 季

所有製造行業  
 
 其中 : 

97.4 
(0.0) 

94.9 
(-2.5) 

94.4 
(-0.5) 

94.8 
(0.4) 

97.0 
(2.2) 

 食品製造業  102.5 
(9.5) 

97.3 
(-5.1) 

80.9 
(-16.9) 

83.6 
(3.4) 

84.1 
(0.5) 

 服裝製造業  
 (鞋類除外 ) 

99.1 
(0.5) 

94.3 
(-4.9) 

104.2 
(10.6) 

107.9 
(3.5) 

110.7 
(2.7) 

 紡織製品業  79.0 
(-0.9) 

76.5 
(-3.2) 

80.1 
(4.8) 

74.7 
(-6.7) 

70.7 
(-5.4) 

 印 刷 、 出 版 及 有 關

行業  
97.6 

(-2.6) 
95.8 

(-1.8) 
97.4 
(1.7) 

96.6 
(-0.8) 

91.9 
(-4.9) 

 運輸設備製造業  93.2 
(-0.6) 

94.7 
(1.6) 

104.6 
(10.4) 

103.8 
(-0.7) 

103.7 
(-0.1) 

 

註 ：  ( 1 )  實 質 勞 工 收 入 是 以 根 據 「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所 得 」 的 就 業 人 士 名

義 平 均 薪 金 ， 扣 除 以 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 年 度 為 基 期 的 綜 合 消 費 物 價

指 數 計 算 出 來 。  

 ( 2 )  括 號 內 數 字 為 各 類 別 薪 金 指 數 的 按 年 增 減 率 。  

 



表 2：家庭每月收入低於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50% 
的家庭的數目及其所佔比例  

 長者住戶  
非從事  

經濟活動住戶

從事  
經濟活動住戶  總數  

     

2004 年第 3 季  117 600 76 200 221 300 415 100 

 (5.4%) (3.5%) (10.2%) (19.1%) 

2005 年第 3 季  128 700 84 500 206 100 419 300 

 (5.9%) (3.9%) (9.4%) (19.1%) 

2006 年第 3 季  136 500 91 200 215 600 443 300 

 (6.1%) (4.1%) (9.7%) (19.9%) 

2007 年第 3 季  135 900 
(6.1%) 

86 400 
(3.9%) 

215 700 
(9.6%) 

438 000 
(19.5%) 

     

 

註 ：  (  )  佔 所 有 家 庭 住 戶 的 比 例 。  

 ( )  家 庭 每 月 收 入 低 於 成 員 人 數 相 同 住 戶 的 收 入 中 位 數 5 0 %的 家 庭 。

所 編 製 的 統 計 數 字 並 不 包 括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及 其 收 入 。  

  長 者 住 戶 ： 所 有 家 庭 成 員 的 年 齡 都 在 6 0 歲 及 以 上 。  

  非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住 戶 ： 所 有 家 庭 成 員 均 沒 有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的 非 長

者 家 庭 。  

 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住 戶 ： 至 少 有 一 名 家 庭 成 員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的 非 長 者

家 庭 。  


